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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8� � � �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2021-036

转债代码：110062� � � � � � � � � � � �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0元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0元，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按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 和香港市场投资者按

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2元。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

行缴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15 － 2021/7/16 2021/7/1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21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31,543,79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0,523,503.2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15 － 2021/7/16 2021/7/1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常州行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三力通信经贸公

司、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电信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向其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等有关规

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0元。 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

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64元；如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72元；

如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80元（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0.07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72元。 对于香港

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

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

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8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四路6号

联系部门：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27-87693885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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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烽

火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修正前转股价格：22.93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22.85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1年7月16日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烽火通信” ）于2019年12月2日公开发行了30,

883,5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并于2019年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烽火转债，债券代码：110062）。 烽火转债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转股的起止时间为

2020年6月8日至2025年12月1日，初始转股价格为25.9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公告编号：临 2019-068）。

一、本次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1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决定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的《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根据《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相关条款规定，在烽火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综

上，烽火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转股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相应调整：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转股价格P1＝P0-D。 此次调整前转股价P为22.93元/股，

每股派息D为0.08元/股，因此计算出烽火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P1为22.8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7月16日(除息日）起生效。

“烽火转债” 自2021年7月8日至2021年7月15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1年7月

16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0812�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21-45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解

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陕西金叶” ）第一大股东万裕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裕文化” ）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金嘉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金嘉兴” ）、袁伍妹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近日，本公司收到公司股东重庆金嘉兴的通知，获悉重庆金嘉兴已将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

质押延期购回及解除质押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股份原质押情况

2018年7月17日， 重庆金嘉兴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36,900,000股质押给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并分别于2019年7月15日和2020年7月11日办理了延期

购回手续，于2020年7月29日和2021年1月7日办理了部分延期购回及解除质押手续。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

分别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2019年7月17日、2020年7月16日、2020年8月6日和2021年1月8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2018-89号）、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2019-36号）、《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2020-49号）、《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解除质押的公告》（2020-51号）和《关于股东部

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解除质押的公告》（2021-02号）。

（二）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情况

近日，重庆金嘉兴对其上述股份中的36,899,997股办理了股票质押延期购回业务，购回交易日延期

至2021年12月31日，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延期购回股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质押开始日

期

原质押到期

日

本次延期后购

回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重庆金嘉兴实业有

限公司

是 36,899,997 45.10

2018年7月17

日

2021年7月6

日

2021年12月31

日

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延期购回

（三）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重庆金嘉兴实业有限

公司

是 1 0 0

2018年7月17

日

2021年7月6日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四）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重庆金嘉兴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万裕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

106,910,140 13.91 70,000,000 65.48 9.11 0 0 0 0

重庆金嘉兴

实业有限公

司

81,813,217 10.64 81,799,997 99.98 10.64 0 0 0 0

袁伍妹 15,815,921 2.06 13,120,000 82.95 1.71 0 0 0 0

合计 204,539,278 26.61 164,919,997 80.63 21.45 0 0 0 0

二、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解除质押业务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二）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约4,702万股，占其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2.99%，占公司总股本的6.12%，对应融资余额为3,9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

股份累计数量约7,692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7.61%，占公司总股本的10.01%，对应融资余

额为8,700万元。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筹或自有

资金。

（三）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四）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

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日常管理）等不产生不利影响。

（五）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1.万裕文化

企业名称:�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北三路 28�号

法定代表人:�王毓亮

注册资本:� 2046.51万美元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及印刷材料的生产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12.31 2021.6.30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579,299,367.36 581,306,473.09

负债总额 315,464,929.65 316,682,019.74

营业收入 52,247,261.73 26,240,085.95

净利润 2,943,748.89 790,016.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5,642.71 7,790,574.20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54.46% 54.48%

流动比率 1.76 1.72

速动比率 1.55 1.5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63% 4.19%

截至公告披露日，万裕文化各类借款总余额为22,190万元。未来半年内万裕文化需偿付的债务金额

为80万元,未来一年内万裕文化需偿付的债务金额为9,510万元。 万裕文化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

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不存在偿债风险。

2.重庆金嘉兴

企业名称:重庆金嘉兴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重庆市酉阳县板溪镇轻工业园区一期标准厂房1号楼

法定代表人:�吴润欣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互联网技术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与应用,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

理及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新型材料制造、批发、

零售,纸制品销售,新型包装材料制造与销售。 【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12.31 2021.6.30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457,848,033.96 457,840,067.08

负债总额 141,016,546.79 141,756,546.79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3,732,703.21 -1,497,966.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31,683.28 1,992,033.12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30.80% 30.96%

流动比率 0.04% 0.03%

速动比率 0.04% 0.0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4% 0.0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庆金嘉兴各类借款总余额为2,900万元。 未来半年内重庆金嘉兴需偿付的债

务金额为2,900万元,未来一年内重庆金嘉兴需偿付的债务金额为2,900万元。重庆金嘉兴不存在主体和

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不存在偿债风险。

3.袁伍妹

姓名：袁伍妹

性别：女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香山西街 10�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昆明裕云峰茶业有限公司 2007�年 6�月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深圳市鸿润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3�年 9�月至今 监事

（六）本次股份质押用于自身生产经营，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筹或自有资金。

（七）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出于其生产经营、个人融资及质押担保的需要，截至本

公告日，不存在平仓风险。 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抵质押物、

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八）公司于2020�年12月25日召开2020年度七届董事局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安

明德理工学院北校区房屋场地租赁的议案》，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截止公告日，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因支

付租金及保证金与大股东万裕文化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共计10,711,349.10元。 除此之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无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申请表（部分购回）。

（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申请表（延期购回）。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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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二季度新增房地产项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21年第二季度，公司新增10个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昆明市经开区KCJ2020-15号地块。该项目位于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片区。地块土地出让面

积为51,416.03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合计不大于128,540.0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地块成

交总价约为人民币6.01亿元。

2、重庆市渝北区两路组团S分区S25-1/02、S25-2/02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中央公

园北侧。 地块土地出让面积合计44,46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合计不大于66,69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二

类居住用地。 地块成交总价约为人民币9.2亿元。

3、成都市东部新区DB2020-27-2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成都市东部新区养马街道马头村。 地块土地

出让面积为42,917.34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合计不大于107,25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二类住宅用地。 地

块成交总价合计约为人民币7.13亿元。

4、南京市浦口区NO.2021G52地块。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河滨路北、浦滨路西。该地块土地出让

面积合计207,99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合计不大于550,029平方米，土地用途包括商办混合用地、二类

居住用地。 地块成交价合计人民币60.6亿元。

5、南京市秦淮区2021G31地块。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南部新城嘉园路以南、冶修二路以东。 该

地块土地出让面积为16,416.29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不大于41,040.72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

该项目通过合作方式获取，我方需支付价款约为人民币3.78亿元。

6、河北省张家口市JK2021-01宗地、JK2021-02宗地。 该项目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滨河南路东侧。

2宗地块土地出让面积合计134,767.71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合计不大于302,570.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二类居住用地。 2宗地块成交总价合计约为人民币5.17亿元。

7、义乌市江东街道宗泽路与和欣路交叉口西北侧宗地。该项目位于义乌市江东街道，该地块土地出

让面积为132,313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合计不大于218,31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服、住宅、教育、公园

与绿地、城镇村道路用地。 地块成交总价约为人民币44.76亿元。

8、苏州市吴江区盛泽WJ-J-2021-006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盛泽绸都大道西侧、舜湖西路北侧。 该

地块土地出让面积为55,653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合计不大于100,17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 该项

目通过合作方式获取，我方需支付价款约为人民币2.88亿元。

9、嘉兴市秀洲区2020嘉秀洲-038号宗地。 该项目位于嘉兴市油车港镇，怡纺路东侧、正阳路北侧。

该地块土地出让面积为77,394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合计不大于157,891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

地。 该项目通过股权收购获取，我方需支付价款约为人民币6.25亿元。

10、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地块。该项目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香山村三、五组，兴隆街道

罗家店村五组。 该地块土地出让面积为138,747.52�平方米，计容总建筑面积不大于34.68万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该项目通过股权收购获取，我方需支付价款约为人民币14.57亿元。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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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子公司为合营公司北京金色时枫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合营公司北京金色时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色时枫” ）于2019年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

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签订了《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

同》，金色时枫向工商银行及交通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7.3亿元的贷款，用于归还存量借款及北京大

兴春风里项目的装修改造。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悦城商

管” ）近日与工商银行及交通银行签订了《银团贷款保证合同》，同意按照50%权益比例为金色时枫在

贷款融资文件项下50%的债务（对应贷款合同及相关融资文件项下贷款本金不超过8.65亿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天津畅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按照50%权益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金色时枫向大悦城商管提供了反担保。

2、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合营或者联营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提案》，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3月27日、6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对合营或者联营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合营或者联

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同意公司为北京金色时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10亿元的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止本次

担保事项完成之前，公司对金色时枫在上述审议额度内的担保余额为0亿元，可用额度为10亿元；本次担

保生效后，公司对金色时枫在上述审议额度内的担保余额为8.65亿元，可用额度为1.35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北京金色时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2006年4月21日， 注册地点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东

大街38号院1号楼、2号楼及7幢，注册资本为3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硕。 经营范围：销售食

品；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销售商品房、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服装鞋帽、

日用品、化妆品、花卉；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等。

金色时枫为公司合营企业中粮高和（天津）并购基金一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项目基

金）投资的项目公司。我司和天津畅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高和资本旗下企业，下称“高和资

本” ，其实际控制人为苏鑫，非我司关联方）为项目基金的实际控制人，我司与高和资本代表方在项目基

金劣后级中各享有50%权益。

截至目前， 金色时枫涉诉金额为3,752.80万元， 为涉及收购金色时枫前的租户新华影院的清租纠

纷。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北京金色时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147,775,966.89 1,159,317,208.73

总负债 2,871,402,146.41 2,845,287,292.54

银行贷款余额 1,342,084,410.34 1,343,640,836.34

流动负债余额 1,489,317,736.07 1,501,873,542.20

净资产 -1,723,626,179.52 -1,685,970,083.81

2021年1-3月（未经审计）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365,523.85 18,891,234.81

利润总额 -10,572,676.37 -127,527,826.59

净利润 -10,572,676.37 -127,527,826.59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8.65亿元。

3、担保范围：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全部债务的50%，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贷款资

金的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人应向银团成员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

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4、 担保期间：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文件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5、合同的生效：担保合同自各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至金色时枫重新办妥大兴大悦春风里新《不动产权证》正式抵押登记手续（不含抵押预告

登记），且工商银行收妥《不动产登记证明》之日终止。

五、董事会意见

1、本次公司子公司大悦城商管为金色时枫在贷款融资文件下全部债务的50%部分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是为了满足项目开发建设的需要。

2、金色时枫属于公司合营公司，公司通过派驻管理人员能够随时了解其财务状况和运营风险并及

时采取措施，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高和资本按照其对项目的权益比例对剩余50%债务提供了

同等条件的担保，金色时枫向大悦城商管提供了反担保。 担保行为公平对等。

3、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4,043,135.71万元， 占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220.32%

（占净资产的比重为88.58%）。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3,347,135.71万元，占公司截至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82.39%（占净资产的比重为73.33%）。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696,000.00万元，占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37.93%（占净资产的比重为15.25%）。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2、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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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终局裁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第一被申请人，公

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公司” ）为第二被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2,424,884.10元的股权收购价款，人民币8,593,206.71元的违约损害赔偿

金，共计人民币11,018,090.81元，以及仲裁费、律师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仲裁预计对本公司损益无重大影响，最终影响金额及

会计处理须以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Yang� Kee� Logistics(Hunan)� Pte.Ltd.【中文名：永记物流（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

人”或“永记物流” ）与公司及广联公司于2014�年6�月9�日签订《合资经营合同》，约定在长沙设立外

商合资企业湖南新永联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永联” ）。 其中永记物流出资810�万元，占新永联

45%的股权，公司及广联公司共出资990�万元，占新永联55%的股权。 新永联成立后，由于经营亏损，永

记物流认为《合资经营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并在新永联经营期间被申请人存在违约行为，故向上

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1、裁决终止《合资经营合同》；2、裁决被申请人向

申请人支付人民币2,424,884.10�元的股权收购价款；3、 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损害赔偿金

人民币8,593,206.71�元；4、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以及申请人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内容详见

2020年9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2021年7月7日， 公司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的 《裁决书》

【（2021）沪贸仲裁字第0695号】，申请人永记物流与被申请人公司及广联公司签订的《湖南新永联物

流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所引起的争议，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已做出

裁决。 具体情况如下：

（一）裁决终止申请人与第一、第二被申请人签订的《合资经营合同》；

（二）本案仲裁费人民币311,181元，由申请人承担217,827元，被申请人方承担93,354元，鉴于申

请人已全额预缴前述仲裁费，第一、第二被申请人应在裁决作出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93,

354元；

（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二、 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仲裁对本公司损益无重大影响， 最终影响金额及会计处理须以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9日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

暨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景德镇黑猫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黑猫集团” ）通知，黑猫集团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自2021年5月3日进入

换股期至2021年7月7日期间，已换股8,097,2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其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由

288,576,686股减少至280,479,40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38.75%减少至37.66%，权益变动比例累计

超过 1%。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景德镇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历尧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5月3日-2021年7月7日

股票简称 黑猫股份 股票代码 002068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v 一致行动人 有□ 无v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v�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809.7285 1.09

合 计 809.7285 1.0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V(（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换股）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v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8,857.6686 38.75 28,047.9401 37.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857.6686 38.75 28,047.9401 37.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V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

告日，黑猫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仍处于换股期且尚未完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可交债换股情

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 � � � � �证券简称：深天地A� � � � � � � �公告编号：2021-029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深天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

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应当采取连

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自公司2020年10月28日披露《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62）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已达到披露标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及子公司累计诉讼金额合计约为7,209.58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5.52%。 其

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6,598.09万元（含原

告诉求赔偿金额、违约金、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占总金额的91.5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被起诉类

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611.50万元（含原告诉求赔偿金额、违约金、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占总金额

的8.48%。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未结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涉诉案件中多数案件为公司作为原告要求交易对方支付拖欠公司的货款等款项。 公司采取诉

讼等法律途径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加强经营活动中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确保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进一步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鉴于本次公告的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

司和股东利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

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起诉书或者仲裁申请书、受理（应诉）通知书；

2、裁定书、判决书或者裁决书；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9日

附件：

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原告（上诉

人）/仲裁申

请人

被告（被上诉

人）/仲裁被申请

人

案由

受理法院（或

仲裁委员会）

及受理案号

公司收到受理

通知书或应诉

通知书的时间

诉讼/仲裁金额

（元）

诉讼（或仲裁）请求及审理结果（如有） 案件状态

1

深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城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尔远实

业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2020)深国

仲受6371号

2020 年 11 月

17日

￥299,526.91

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混凝土货款及违约

金暂合计286,680.61元、 被申请人深圳市斯尔

远实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两被申请人承

担本案仲裁费、保全费、保函担保费。

调解协议：向原告支付货款234,808.91；支

付违约金20,000元、律师费25,000元、仲裁费

19,018元以及保函费700元，合计64,718元。

已 全 部 回

款，此案已

结。

2

深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横

岗分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福田区人

民 法 院 /

（2020） 粤

0304� 民 初

60649�号

2020 年 12 月

31日

￥21,355,

658.45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20,034,

290.87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至2020年11月5日

止的违约金1,242,276.16元及自2020年11月6

日起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违约金。

（以上金额合计：21,276,567.03元）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担

保费79,091.42元。

达成调解协议：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本

金及违约金20,324,476.62元；如被告未依约履

行， 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次性支付全部未付货

款本金及违约金； 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合计

79,091.42元，由被告负担。

已 全 部 回

款，此案已

结。

3

深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安 （集

团） 股份有限公

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宝安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粤

0306 民 初

9103号

2021年2月5日 ￥513,974.61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435,568.85

元；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至2021年2月1日

止的逾期付款损失68,335.76元及自2021年2月

2日起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付款

损失。

（以上金额合计：503,904.61元）

3、 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10,070

元、保全费、担保费。

已 联 系 法

院 重 新 送

达、排庭。

4

深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

程局有限公司华

南分公司、 中国

建筑第二工程局

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第二工程局

有限公司东莞分

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福田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粤

0304 民 初

25937号

2021年4月 12

日

￥6,833,

543.69

1、 判令三位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5,

027,599.93元；

2、判令三位被告向原告支付至2021年3月

18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 1,771,247.8�元及自

2021年3月19日起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

续逾期付款损失。

（以上金额合计：6,798,847.73元）

3、 判令三位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29,

695.96元、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

达成调解协议：2021年5月26日支付货款

3,500,000元 ，2021年 6月 26日 支 付 1,527,

599.93元； 原告放弃诉讼请求中超出前述款项

的金额， 案件受理费29,695.96元及保全费5,

000元由原告自愿承担 （以上共计 5,062,

295.89元）。

已 全 部 回

款，此案已

结。

5

深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南山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粤

0305 民 初

14235号

2021年6月 25

日

￥3,510,

944.68

1、 判令两名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2,

710,673.32元；

2、判令两名被告向原告支付至2021年5月

27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780,116.2元及自2021

年5月28日起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

期付款损失。

（以上金额合计：3,490,789.52元）

3、 判令两名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17,

363.16元、保全费2,792元、担保费。

诉 中 保 全

中，等待保

全结果。

6

深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广州市黄埔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粤 0112

民初17923号

2021年7月6日

￥11,053,

616.73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 7,050,

608.31元；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至2021年6月3日

止的逾期付款损失3,959,974.42元及自2021年

6月4日起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

付款损失。

（以上金额合计：11,010,582.73元）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43,034元、

保全费、担保费。

诉 中 保 全

中，等待保

全结果。

7

深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广州市黄埔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粤 0112

民初17924号

2021年7月6日

￥4,617,

166.14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 3,318,

603.13元；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至2021年6月3日

止的逾期付款损失1,210,699.01元及自2021年

6月4日起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

付款损失。

（以上金额合计：4,529,302.14元）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87,864元、

保全费、担保费。

诉 中 保 全

中，等待保

全结果。

8

深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限公司

深圳市启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福田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粤

0304 民 初

36521号

2021年6月 25

日

￥1,605,

026.99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 1,004,

095.03元；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至2021年6月3日

止的逾期付款损失 591,352.45元及自2021年6

月4日起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付

款损失。

（以上金额合计：1,595,447.48元）

3、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9,579.51

元、保全费、担保费。

诉 中 保 全

中，等待保

全结果。

9

深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远 东 混

凝土分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福田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粤

0304 民 初

33750号

2021年6月2日

￥7,250,

247.35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 6,396,

620.65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至2021年5月28日

止的违约金822,459.92元及自2021年5月29日

起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违约金。

（以上金额合计：7,219,080.57元）

3、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31,166.78

元、保全费、担保费。

等 待 保 全

结果。

10

深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建 混

凝土分公司

广厦建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广

厦建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龙岗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粤

0307 民 初

11464号

2021年3月1日

￥1,268,

379.36

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009,251.77元、违

约金 249,802.59元 ， 并以欠付货款 1,009,

251.7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的标准支付

2020年12月11日起至全部费用付清之日止的

后续违约金。 两被告承担本案

受理费8,066元、 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1,

259元。

调解结果：原被告双方确认一致，仅要求两

被告支付原告混凝土货款1,009,251.77元，违

约金50,000元、律师费50,000元，担保费1,259

元，以上合计1,110,510.77元。

收款监督 ，

调解结案。

11

深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限公司

深圳中铁二局工

程有限公司、中

铁二局集团有限

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南山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粤 0305

民初9702号

2021年4月 19

日

￥1,800,

566.61

请求原告支付拖欠货款1,552,592.47元， 违约

金237,518.64元， 并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日

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自2021年3月19日起至货

款全部付清之日止的后续违约金。 请求两被告

承担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其中案件受理费10,

455.5元。

原被告达成和解协议：

1、 原被告双方2021年5月7日签订和解协

议。

2、2021年6月24日被告已全部履行付款义

务。

和解结案。

12 田*香

深圳市天地 （集

团） 股份有限公

司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罗湖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粤

0303 民 初

1208号

2021年1月 12

日

￥94,600.00

1、原告请求判决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将房产过

户至原告名下 （合同约定的购房款金额为94,

600元）；

2、诉讼费由被告公司承担。

一 审 驳 回

原告起诉。

13 陈*莉

深圳市天地 （集

团） 股份有限公

司

劳 动

争议

深圳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深劳人

仲 案【2021】

3010号

2021年3月 26

日

￥695,874.67

申请人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19年年终奖

奖金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律师费

共计695,874.67元。

裁决认为：

1、 被申请人已足额支付了申请人2019年

年终奖金，对申请人主张2019年年终奖金差额

不予支持；

2、 被申请人的解除行为属于合法解除，无

需向申请人支付任何赔偿或补偿；

3、被申请人无需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

仲 裁 已 开

庭，驳回劳

动 者 全 部

请求。

14 代*

深圳市天地良材

混凝土有限

公司

劳 动

争议

深圳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深劳人

仲 案（2020）

14214号

2020年11月 9

日

￥223,610.42

劳动者申请仲裁， 请求公司支付停工留薪工资

差额等合计共223,610.42元费用。

达成和解协议： 共计124,858.56元了结本

案纠纷。

对 方 申 请

劳动仲裁，

后 双 方 和

解，本案已

结。

15 黎*贤

深圳市天地 （集

团） 股份有限公

司东建混凝土分

公司、 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有限公

司东建混凝土分

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国际仲裁

院/深国仲受

4581号

2020 年 11 月

10日

￥4,755,

754.64

请求裁决仲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货款 4,

435,042.76元及违约金暂计252,240.78元、承

担本案仲裁费68,471.1元， 以上共计4,755,

754.64元。

达成和解协议：货款4,435,042.76元分3期

支付给原告；未能按时足额支付的，向原告支付

违约金252,240.78元并视为款项到期， 有权就

尚未支付部分金额、逾期付款违约金、律师费5

万元、仲裁费用一次性向法院申请执行。

仲裁立案，

后 双 方 和

解，本案已

结。

16 王*飞

深圳市大众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西

安分公司、 陈 *

芝、 西安千禧国

际置业有限公司

高 空

抛物、

坠 物

损 害

责 任

纠纷

西安市未央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陕

0112 民 初

11729号

2021年5月6日 ￥11,918

1、请求三被告返还修车款11,313元；

2、请求三被告支付交通费510元；

3、本案诉讼费95元由三被告承担。

法院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起诉。

已结案。

17 杨*鹏

西安千禧国际置

业有限公司

房 屋

租 赁

合 同

纠纷

西安市未央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陕

0112 民 初

9413号

2021年3月 18

日

￥253,203.18

西安千禧已于2021年3月15日向原告支付租金

228,582.3元、 逾期租金利息损失5,968元并承

担诉讼费用18,652.88元，以上共计253,203.18

元。 2021年4月25日，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判

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租金利息损失5,813.7

元；负担案件受理费3,728元。

已结案。

18

株洲 天 地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福田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粤

0304 民 初

18162号

2021年2月 23

日

￥3,813,

021.11

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混凝土货款 3,363,

021.1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450,000元 （暂计算

至起诉2020年11月，要求以欠付货款金额为基

数，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继续计付利息至债务

全部清偿止）。

一审未结。

19 卢*云

深圳市天地良材

混凝土有限公司

劳 动

争议

深圳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深劳人

仲 案【2021】

5666号

2021年6月 11

日

￥80,000

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工伤期间停工留薪期工资从

2020年8月25日至2021年6月30日80,000元整。

达成调解协议： 被申请人于2021年7月16日一

次性支付申请人调解款35,015.92元，申请人放

弃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劳动争议就此了解。

和解结案。

20

深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限公司

被告一： 深圳市

国富建筑有限公

司

被告二： 李*

波

被告三： 李*

亮

被告四： 李*

裕

被告五： 李*

海

被告 六 ：宁

波华旗同德投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被告七：侯*

被告八： 徐*

勋

被告 九 ：宁

波华旗盛世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 十 ：深

圳华旗盛世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南山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粤

0305 民 初

11342号

2021年5月 12

日

￥1,714,

482.93

1、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 1,008,

091.06元；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8月25

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止的违约金696,322.01

元（违约金利率按日万分之八计）；

3、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2021年2月1日

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违约金（以货款 1,

008,091.06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八计）；

（以上共计：1,704,413.07元）

4、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5、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6、判令被告四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7、判令被告五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案件受理费10,069.86元

已立案。

21

深圳 市 天 地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被告一： 深圳市

国富建筑有限公

司

被告二： 李*

波

被告三： 李*

亮

被告四： 李*

裕

被告五： 李*

海

被告 六 ：宁

波华旗同德投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被告七：侯*

被告八： 徐*

勋

被告 九 ：宁

波华旗盛世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 十 ：深

圳华旗盛世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深圳市南山区

人 民 法 院 /

（2021） 粤

0305 民 初

10748号

2021年4月 30

日

￥344,706.26

1、判令被告一支付货款43,512.10�元及逾期付

款损失 （从实际应付之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按年息24%计付），暂计至2020年7月28日

为：297,982.95元；

2、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3、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4、判令被告四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5、判令被告五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6、判令被告六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赔

偿责任。

7、判令被告七、被告八、被告九对被告六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8、判令被告十对被告九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9、由十被告连带支付诉讼费、律师费、保全

费、公告费等。

案件受理费3,211.21元

已立案。

合计

￥72,095,

822.73

证券代码：603026� � � � � �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2021-056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石大胜华 股票代码：

603026）于2021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持股5%以上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现将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和销

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核实，“截至目前， 不存在涉及石大胜华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

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未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股

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证券日报》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

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9日


